
臺北市立大安高工 110 學年度校歌比賽實施計畫 

2021.11.22 變更比賽日期後奉核校長後實施 

壹、目的： 

  宣揚本校校歌「教育是立國之本；工業是致富之源」的理念，培養學生具備

愛校情操與提升個人品德修養，並期許同學在求學過程中，能積極反思，進而

發揚校訓「忠、誠、勤、毅」的精神，展現技術型高中學生的創意與技巧，讓

校歌可以有更多元的曲風展現出更多不同的面貌與創意火花。 

貳、主辦單位： 

    學務處訓育組 

參、比賽規定： 

一、參加對象： 

本校高二所有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報名參加。  

二、參賽人數： 

所有參賽隊伍人數以 30 人至 40 人為限，工作人員以 3 人為限。 

三、演唱時間： 

所有參賽隊伍演唱時間總和不得超過 6 分鐘（含上下台時間）。演出超時 10

秒鐘起將扣整體表現分數，超過 10～20 秒扣 1 分、20～30 秒扣 2 分，累計

至整理表現 15%扣完為止。 

肆、比賽方式： 

一、彩排及比賽日期： 

    彩排日期及時間：111 年 1 月 7 日(五)08:30-12:00 

比賽日期及時間：111 年 1 月 7 日(五)13:10-16:00 (12:40 開始為各班檢錄時 

間。) 

二、比賽地點： 

本校活動中心三樓 

三、評判人員： 

由主辦單位遴聘有關項目之專家若干人擔任之。 

四、評判標準：依照評分之高低分別等第。 

創意表現 15％、歌唱技巧 50％、團隊精神 20％、整體表現 15％。 

五、錄取名額：依照評分之高低分別等第。取第一名至第六名、最佳合聲獎、最

佳造型獎、最佳校歌編曲獎、最佳造型獎。 

六、獎勵方式： 

凡決賽成績達到獎勵標準者，一律按其等第予以獎勵。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4000 元及獎狀。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2500 元及獎狀。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2000 元及獎狀。 

第四名獎金新台幣 1500 元及獎狀。 



第五名獎金新台幣 1000 元及獎狀。 

第六名獎金新台幣  500 元及獎狀。 

獲得前六名之所有參賽人員均予以嘉獎兩次之獎勵；本次活動新增最佳合聲

獎、最佳造型獎、最佳校歌編曲獎，得獎隊伍可獲得獎狀乙張 (可重複得獎)。 

獲獎之隊伍暫規劃於 111 年 4 月 16 日(六)暫定校慶時公開表揚並表演校歌。 

伍、報名資料繳交方式： 

一、班級報名資料繳交： 

報名表將透過班級聯絡箱給予各班，請於 110 年 10 月 20 日(三)至 11 月 3 日

(三)請導師核章後紙本報名表及可撥放之音樂檔送至訓育組，始完成報名手

續。 

二、比賽排程： 

於 110 年 11 月 26 日(五)以班長抽籤排定出場次序並公告於學校首頁公告系

統中。抽籤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變更賽程，否則不予計分。 

陸、注意事項： 

一、參加比賽之班級對於下列各項，應切實遵守。  

（一）組隊說明：以班為單位報名。若隊伍無指揮、無伴奏亦可，需於報名時說

明，並確定歌唱方式。 

（二）比賽曲目：為大安高工校歌，歌詞及樂譜可於學校網站點選校歌瀏覽。 

（三）呈現方式：以「大安高工校歌」為主之延伸創意表現，表演限 6 分鐘(含

上下台)，第一次為正常版、第二版可將校歌改以不同旋律呈現，惟以不詆

毀校歌精神為原則並不可改寫歌詞。 

（四）檢錄時間：各隊比賽當天於活動中心 3 樓各班位置就坐。 

（五）上台方式：前兩隊正在進行比賽時，即至舞臺右側入口(面向舞台的右側

後方)等待，由舞臺右側入口進場，比賽結束後由舞臺左側出口出場 (若有

更正請遵照現場工作人員引導)。 

（六）若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另行公告通知參賽隊伍。 

二、其它相關事項說明 

（一）填寫報名表時，請確實依照填表注意事項辦理。 

（二）所需伴奏人員，應先自行安排，並在報名表上註明表演方式。(現場僅提

供鋼琴)，其他所需之譜架及樂器請參賽者自備。 

（三）參賽者請於場比賽前於校方規定時間(唱名 5 分鐘內)完成報到手續。 

（四）在比賽進行時，非比賽人員均不得在比賽台範圍內出現，以免影響秩序。 

（五）應服從主辦單位的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以書面提出。抗議事項，

以違反比賽規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

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抗議事項經書面受理後，將召集評審會議裁決並

公佈之。 

（六）主辦單位有權錄製比賽實況錄音、錄影，以作為活動推廣及存檔之用，凡

報名參加本項比賽即視同無條件將演出授權主辦單位編輯、製作。 

柒、本實施要點若有未盡事宜，請隨時注意本校網站最新公告。



 

110學年高二校歌比賽報名表 

 

班級  

負責人姓名  
手機 

line ID 
 

班級簡介 

200字以內簡要概述(請字跡工整) 

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表將透過班級聯絡箱給予各班，請於110年 10月 20日(三)至 11月 3日(三)

請導師核章後紙本報名表及可撥放之音樂檔送至訓育組，始完成報名手續 

2. 呈現方式：以「大安高工校歌」為主之延伸創意表現，表演限 6分鐘(含上下

台)，第一次為正常版、第二版可將校歌改以不同旋律呈現，惟以不詆毀校歌

精神為原則並不可改寫歌詞。 

3. 獎勵方式： 

凡決賽成績達到獎勵標準者，一律按其等第予以獎勵。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4000元及獎狀。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2500元及獎狀。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2000元及獎狀。 

第四名獎金新台幣 1500元及獎狀。 

第五名獎金新台幣 1000元及獎狀。 

第六名獎金新台幣  500元及獎狀。 

 

導師簽名：            

 


